
招贤矿业关于开展火灾警示教育及消防安全知识

培训计划及通知
各单位：

按照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陕西局、陕西省应急管理厅、陕西省消

防救援总队关于印发《矿山地面建筑场所专项检查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（陕消〔2024〕17号）文件要求，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

指示和中央领导同志批示精神，深刻吸取山西省吕梁市永聚煤业

“11·26”重大火灾事故教训，提高员工消防安全素质和应急处置能

力，招贤矿业公司现决定举办一期消防安全培训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

一、培训范围及对象：各单位消防专员、班队长及以上管技人员、中

级职称以上管技人员（具体见课程安排表）。

二、培训时间：2月2日上午8:30-11:30

三、培训地点：招贤矿业公司报告厅（食堂三楼）

四、培训方式

集中培训

五、有关要求

1、请相关单位接到通知后，认真做好培训前的各项组织和准备工

作，凡无故不参加培训的，给予单位负责人及培训网员通报批评。

2、各单位应高度重视本次培训，请各相关单位培训网员做好人员

通知工作。

3、教学计划及通知组织由培训科负责；授课教师及课件由后勤保

障部武保负责；报告厅现场管理由综合办公室负责。

4、严格培训纪律，考勤制度，真正提升员工消防安全意识，提升

消防应急救援处置能力。




